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西 市监 处 字〔 2020 〕 14 号

当事人：大连市双兴综合批发市场中全商行经营者王秀梅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210203603328528                                  

住所（住址）：大连市西岗区双兴综合批发市场绿色干海鲜厅精品10-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王秀梅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                          

联系电话：  ***********   联系方式：   电话         

联系地址：大连市西岗区双兴综合批发市场绿色干海鲜厅精品10-1号                                         

2020年2月3日，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双兴市场监督管理所接到《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通报不合格（问题）食品信息的函》，通报大连市双兴综合批发市场中全商行供货给大连市双兴综合批发市场志明干果商行的“酥鱼-银鱼仔”（生产日期：2019年8月22日，商标：苏海清，规格型号：散装称重），经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为不合格（二氧化硫残留量不符合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经查，当事人于2019年8月22日从北海海清水产有限公司购进的“酥鱼-银鱼仔”（生产日期：2019年8月22日）经检验二氧化硫残留量不符合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涉案食品共购进100箱（每箱5公斤），进货价160元/箱，销售价格分别为170元/箱（整箱销售）、22元/斤（散装称重销售），2019年11月底全部销售完毕。当事人在采购该批次食品时，查验并留存了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和型式检验报告，留存了该批次食品的销售出货单、合格证、外包装箱，记录了进货台帐，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身份情况；            

2.当事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租赁合同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经营资质及从事经营活动基本情况；                 

3.现场笔录、经营场所照片，证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的实际情况；                         

4.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采购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及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基本情况，说明不合格食品的进货来源，以及对违法行为进行陈述、申辩的情况；                                            

5. 《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通报不合格（问题）食品信息的函》，证明案件来源；                                     

6. 北海海清水产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酥鱼-银鱼仔”产品型式检测报告，银鱼仔合格证（2019年8月22日生产）、银鱼仔外包装箱、当事人进货台账记录，证明生产厂家生产资质及当事人履行进行查验义务情况；                                                    
7. 北海海清水产有限公司《销售出货单》，证明该批次食品供销过程；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属于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违法行为。       

    我局于2020年3月13日向当事人大连市双兴综合批发市场中全商行经营者王秀梅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西市监罚告字〔 2020 〕14 号），对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进行告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                                                        

鉴于当事人系个体工商户，履行了《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进货查验义务，留存了相关凭证，有充分证据说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如实提供了进货来源，且不合格食品已销售完毕，未造成危害后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决定免予处罚。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西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0年3月19日  
